
1/3

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会

关于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11.2 条规定、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(试行)》

第二十条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审核规则》第八条规定的说明

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拟通过发行股份

的方式向上海华虹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、

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国投先导集成电路私募投资

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等 4名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力微”

或“标的公司”）股东购买其持有的华力微 97.4988%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（以

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1.2条、《科创板上市公

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二十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

审核规则》第八条的规定，科创板上市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，标的资产

应当符合科创板定位，所属行业应当与科创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游，标的资

产应当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，有利于促进主营业务整合升级和提高

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。

公司董事会经审慎判断，认为本次交易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第 11.2 条、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二十条及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》第八条的规定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标的公司符合科创板定位

标的公司从事晶圆代工业务，主要工艺节点为 65/55nm、40nm，主要覆盖独

立式非易失性存储器、嵌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、逻辑与射频、高压等工艺平台。

根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），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为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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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（C39）。根据国家统计局《战略性新兴产业分

类（2018）》（国家统计局令第 23号），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

分类中的“新型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”（分类代码：1.2.1）、“集成电路制造”

（分类代码：1.2.4）及“电力电子基础元器件制造”（分类代码：6.5.2）。因此，

标的公司属于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》第四

条中的“（一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：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行业”，符合科创板行

业定位要求。

二、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属于同行业

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同属于晶圆代工领域，属于同行业。

三、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

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均从事晶圆代工业务，双方在工艺技术平台、客户资源、

供应链管理、技术及产能等方面均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。

工艺平台方面，华力微的 65/55nm、40nm覆盖独立式非易失性存储器、嵌

入式非易失性存储器、逻辑与射频、高压等工艺平台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

司将进一步丰富工艺平台种类，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。

客户供应商方面，不同客户对晶圆代工要求不同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

司工艺平台、技术等进一步丰富，有利于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，提升整体

竞争力；半导体设备、半导体材料供应商的全球行业集中度较高，本次交易完成

后，公司规模将进一步扩大，产业链地位进一步增强。

技术及产能方面，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进一步丰富主营业务所需的

65/55nm、40nm制程的相关技术，加速产品迭代、开发进程。标的公司拥有 3.8

万片/月产能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总产能将进一步扩张，满足客户需求。

综上所述，公司董事会认为，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符合科创板定位，所属行

业与公司处于同行业，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，有利于促进主营业务整合

升级和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本次交易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

规则》第 11.2条、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二十条及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》第八条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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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说明。

华虹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2月 31日


